资源县人民政府关于委托县城供水企业

代收资源县城居民住户生活垃圾处理费的通告
资政通〔2025〕5号

根据《广西壮族自治区城镇生活垃圾处理收费管理办法》（桂价费〔2008〕429号）第十条：“各市、县要根据当地实际情况确定适当的收取方式。要按照有利于提高收缴率、降低收费成本，以及方便缴费的原则创新收费方式。垃圾处理费可与水费、管道燃气费等同时收取，也可委托相关部门或其他组织代收。代收机构手续费在垃圾处理费中提取，具体标准由各市、县人民政府在制定垃圾处理费收费标准时予以明确”之规定，为体现社会公平、提高生活垃圾处理费征收率和降低征收成本，经县人民政府研究，决定将资源县城居民自来水用户（不包含非居民类用水户、特种类用水户）生活垃圾处理费委托给资源县农投水务有限公司（资源县自来水厂）代收，现将委托代收有关事项通告如下：
一、执行时间

2026年1月1日起执行。

二、征收对象和范围

生活垃圾处理费是指对城镇生活垃圾实行无害化处理所需的费用，主要包括垃圾收集、运输和无害化处理所需的费用（不包括清扫保洁费用）。城镇内所有产生生活垃圾的国家机关、企事业单位、社会团体、个体经营者、城镇居民和城镇暂住人口等单位和个人，均应按规定缴纳城镇生活垃圾处理费。

三、收费标准

按照《资源县物价局关于调整我县生活垃圾处理费收费标准的通知》（资价字〔2004〕07号）规定征收。即城镇居民每户每月5元，按正常的水费缴费周期同步代收生活垃圾处理费。属低保户的凭有效证件到资源县环境卫生管理站核准后方可减半收取垃圾处理费，未经核准的不得减免。

四、收费方式

凡与资源县农投水务有限公司确立供水关系的用户（但不包含非居民类用水户、特种类用水户），由资源县环境卫生管理站委托资源县农投水务有限公司在收取自来水费的同时一并代收生活垃圾处理费。
（一）居民住户

1．由资源县农投水务有限公司直接抄表到户的住户，按月在缴纳水费的同时缴纳生活垃圾处理费。

2．非资源县农投水务有限公司直接抄表到户的自备水源住户、有分表或无水表租住户、单位自管房等住户，继续由资源县环境卫生管理站派人上门收取。

（二）单位及经营户（门面、商铺）

党政机关、企事业单位、社会团体、市场、街道门面、商铺等场所的生活垃圾处理费继续由资源县环境卫生管理站派人上门收取。

五、缴费方式

（一）居民住户均按照现有水费缴费方式（如柜台、微信、银行代扣等），在缴纳水费的同时缴纳生活垃圾处理费用。

（二）凡委托银行代扣水费或通过银行服务终端自助缴费的用户，可以在2026年1月30日前对原委托方式进行变更，如在规定期限内没有办理变更手续的，视为同意银行在代扣水费的同时代扣生活垃圾处理费。
六、其他事项

（一）如有居民住户对缴纳垃圾处理费有异议的，由资源县环境卫生管理站负责解答疑问，并告知居民生活垃圾处理费征收依据、征收标准等有关法律依据。

（二）在委托代收过程中给缴费居民带来不便的，敬请广大居民朋友谅解。

（三）委托代收咨询地址：资源县农投水务有限公司收费大厅，咨询电话：0773-4318119。

资源县人民政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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